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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兖州区救灾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未涉及事项说明

1、灾后救助信息情况说明：我区今年以来未产生灾害。

2、灾害救助信息情况说明：我区今年以来未产生灾害。

3、款物管理信息情况说明：我区今年以来未接收捐赠款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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